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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

2019 年度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

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目标

本专项作为我国与国际社会开展多层次、立体化科技创新交

流与合作的引领性、旗帜性、开放性专项，实施的总体目标包括：

——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更

好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。

——围绕重大国际合作需求，更好推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流

动和共享。

——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，更好实现联合国

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。

——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，更好完善创新、

创业的国际化环境。

二、实施方式

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多目标、多领域、多渠道、多任务类

型、开放和协作的特点。本专项将坚持“全球视野、开放合作、

聚焦重点、互利共赢”的指导思想，根据不同重点任务有步骤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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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部署实施。

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党中

央、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。2018年 3月 14日，国务院正

式印发《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方案》）。《方案》提出，到 2020年培育 3~5个项目，研究

遴选并启动 1~2个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

程。为落实该《方案》，2019年在本专项中专门部署牵头组织国

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。

（一）项目目标。

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以人类开拓知识前沿、探索

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为目标，由一国或多国共同发起，

多方共同组织实施的研发类或工程类任务，投资强度大、多学科

交叉、难度高，涉及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产业和管理等诸多领域，

具有多目标、多主体、多要素等特点。

——通过培育项目的实施，为 2020年研究遴选并启动 1~2

个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奠定基础。

——通过培育项目的实施，借鉴国际经验，探索建立国际大

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项目的推荐遴选和立项以及管理制度，为

后续工作探索积累有益经验。

——通过培育项目的实施，提升我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

科学工程核心专家确定、研究问题提出、技术路线选择、科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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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配置、设施选址等问题上的影响力。

（二）申报资格要求。

培育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，择优支持。

1. 培育项目要求。

（1）培育项目聚焦国际科技前沿、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、对

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

大的科学问题；

（2）培育项目符合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投入大、涉

及广、多学科交叉等特点；

（3）培育项目概念最初由中国科学家提出，已有广泛的研究

基础，曾得到国家或地方支持；

（4）我国在该领域具有国际比较优势，拥有一流水平的科研

设施，以及较强国际影响力的科研、技术和管理队伍、领军人物；

（5）培育项目曾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介绍，或具有前期合作基

础，多国（方）表达过合作及资源投入的意愿。

2. 牵头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要求。

（1）牵头申报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

院校、企业和科技社团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2）牵头申报单位曾主导或参与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

工程的具体任务；

（3）牵头申报单位在该领域拥有有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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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人才、科学家和专家队伍；

（4）项目负责人取得公认的学术成果，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

知名度；具有主持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经验，

或曾在相关国际科技组织高级别岗位任职，或曾获得国际科技界

知名奖项；

（5）围绕同一研究主题的培育项目，国内相关单位应明确牵

头单位，进行联合申报。

（三）领域方向与拟支持经费。

2019年度支持宇宙演化和空间、地球系统与环境气候变化、

健康、能源、农业、物质科学领域的培育项目。

共拟支持经费 15000万元人民币，支持培育项目数为 3~5个，

实施周期 2~5年。

（四）项目支持的活动。

培育项目主要支持的活动包括科学目标的凝练和前期研究、

国内外研究团队的组织、项目的国际磋商宣介，以及项目组织、

管理和运行机制的设计等。

（五）考核指标。

围绕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这一目标，

培育项目完成后应至少达到以下 4个指标。

1. 国内外就培育项目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形成共识；

2. 得到国际科技界的积极响应，形成较为稳固的国际实施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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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已经发起了国际倡议、签署了合作备忘录，

该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参与并承担重要管理或研究任

务，相关的国际著名科研机构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等参与并承担重

要责任）；

3. 形成较为成熟、可操作的实施计划，包括明确的任务分工

和预期成果产出、实施路线图、选址、阶段性计划和目标、经费

概算等；

4. 建立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，包括决策、管理、

咨询、监督与评估、风险防控等机制，明确知识产权管理和使用

机制；

5. 国际出资落实比例应达到 30%（含）以上，包括实物出资

和现金出资。

附：“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 2019年度牵头组

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申报指南形式

审查条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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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“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 2019 年度

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

培育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具有高级

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

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

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

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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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一并报送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；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

划（973计划，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

（863计划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、国家

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（以下简称“改

革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

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

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；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

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法

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8年 4月 30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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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牵头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申报资格要

求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贠涛 李姗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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